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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飞扬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事项决策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了健全和完善北京飞扬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治理结构，保证公司经营、管理工作的顺利

进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北

京飞扬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

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是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董事长、总经理根据

《公司章程》规定对相关事项进行处置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和规定。 

第三条 收购资产和资产置换 

公司收购资产和资产置换，单项金额或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金额

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 30%的，由公司董事会决定。超

过上述金额的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单项金额或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的总资产 10%的，由公司董事会决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决定。  

第四条 资产处置  

1、对账面价值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值的 10%的资

产进行处置时，由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。  

2、董事会有权处置账面价值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

产值的 30%的资产； 

3、超过上述标准的资产处置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 

第五条 投资和委托理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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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对外股权投资，单项金额或在最近连续 12个月内对同一

公司追加投资累计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

40%的，由公司董事会决定；超过上述金额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。 

单项投资金额或连续 12 个月内对同一公司追加投资累计投资金

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0%的，由公司董事会授权

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决定。 

2、公司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，单项投资金额或年度累计投资金

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0%但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的净资产的 40%的投资由董事会决定，董事长签字后执行；超过

上述投资金额的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； 

单项投资金额或年度累计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经最近一期经审

计的净资产的 20%的，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决定。 

3、委托理财 

公司办理委托理财，单笔金额或连续 12 个月内资累计金额不超

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0%的，由公司董事会决定；超过

前述金额的委托理财业务均由公司股东大会决定。 

单笔金额或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的净资产的 20%的委托理财业务，由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

决定； 

 第六条 重大合同 

合同金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%的，由公司董事会

决议通过，并经董事长签字后方可实施。 

合同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%的，由公司董

事会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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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在最近连续 12 个月内与同一客户就相同标的订立的合同金

额应当累积计算。  

公司与客户签订的无法计算合同标的金额的商务合同，由董事长

决定，董事长可授权总经理签署该商务合同。 

第七条 银行借款  

在公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%的情况下，年度新增累计金额不超

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 30%的银行借款事项，由董事会决

定；超过该额度以外的新增银行借款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发生除银行银行以外的向其他金融机构等第三方借款进行

债务融资事项的审批权限依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理。 

第八条 保证担保  

公司可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，也可为参股公司或没有股权

关系的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，但均需经过批准程序。未经批准，任何人

均不得以公司名义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担保。 

单笔额担保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额 10%的对

外担保事项由公司董事会决定。其他任何形式的保证担保均应经过股

东大会批准。 

第九条 资产抵押或质押  

抵押或质押行为应符合《担保法》的有关规定。在公司资产负债

率不超过 70%的限度内，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董事会可以以账面价值

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额 30%的公司资产为公司债务

（包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债务）提供抵押或质押的事项由董事会决定；

超出以上比例的，由股东大会决定。 

第十条 土地转让/受让以及房屋租赁  

土地转让/受让以及房屋租赁事宜由公司董事会决定，但涉及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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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按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 30%的，应经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。   

土地转让/受让行为须能增进公司效益、维护公司品牌、符合公

司融资标准。  

第十一条 机构调整  

董事会有权对公司机构作全面调整。董事会对公司机构的调整应

以精干、高效为原则，符合公司产业定位。  

第十二条 关联交易 

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，按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关于子公司事项 

公司董事会有权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机构设置及人事安排，有

权根据规定向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子公司委派、推荐或提名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。 

公司控股子公司涉及本办法规定的事项的，按本办法的规定由公

司相应的决策机构决定。 

第十四条 董事会和董事长依本办法处理事务所涉金额如与公司

章程的相关规定不一致的，则处理事务所涉金额的上限不得超过公司

章程规定的权限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用货币单位为人民币。  

本办法所称的“低于”、“超过”不包括本数；所称的“以上”、

“以下”包括本数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创立大会审议批准且公司经核准成立之日起

生效。  

 


